
原告：无法正常退税

不服下游税务机关处理决定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提升税收治理能力是优化上海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举

措。

2024 年 2 月底， 全国首家税务审判庭在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 （以下简称“上铁法院”） 正式设立， 集中管辖原

由本市基层法院管辖的以税务部门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

件。 集中管辖一年来， 该院共受理税务行政案件 90 件。

近日， 记者获悉该院成功化解一起增值税专用发票抵

扣争议， 并走进上铁法院采访该案的承办法官， 了解这一

争议的解决经过以及税务审判庭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创

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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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上下游 让税务机关“出庭又出声”
全国首家税务审判庭提供税务审判新方案

“我从业很多年了， 也代

理过很多类似的税务行政案

件， 但当我看到上游税务机关

也坐在庭上发表意见时， 我就

觉得有希望了。” 原告委托代

理人激动地说道。

这是一起由增值税专用发

票无法正常抵扣而引发的行政

诉讼争议。

原告上海某实业公司系受

票企业， 收到上游开票企业开

具的 13 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下简称“案涉发票”）， 并

已全部认证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额 148 万余元。 但随后上游税

务机关认定案涉发票为虚开，

并向下游税务机关即被告上海

某稽查局发出已证实虚开通知

单及协查函。 被告调查认为，

暂无证据证明原告恶意收受虚

开发票， 决定对原告征缴增值

税等税款合计 165 万余元。 原

告企业不服该税务处理决定， 在

行政复议未获支持后， 将上海某

稽查局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被诉

税务处理决定及被诉行政复议决

定， 退还被追缴税款。

记者了解到， 传统审理模式

下， 法院仅审查被告的处理决

定， 而不对上游税务机关的认定

行为进行审理， 也就无法从根源

上解决原告企业的问题。 “因为

这起争议的关键问题在于上游税

务机关的虚开发票认定， 而上游

税务机关并非本案的被告， 其处

理决定也不是此案的审理对象。”

承办法官陈颖说道。

为解决审理中的难点， 实质

性解决原告企业诉求， 上铁法院

税务审判庭决定创新机制， 即：

当上下游税务机关关于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相关事实认定不一

致时， 通知上游税务机关参与此

案的庭审。

法院：创新审判模式

追加第三人促成争议实质化解

“虽然上游税务部门不是

被告， 但可以通过追加其为第

三人的方式， 让其参与到行政

诉讼中， 以查明涉税争议的相

关事实，并做出最终认定。 ”陈

颖介绍， 税务审判庭创设的这

一机制旨在为上下游税务机关

搭建一个对话平台， 通过跨区

域联动实现涉税争议的实质化

解，从而满足当事人的诉求。

“本案中的受票企业最本

质的诉求就是能够抵扣进项

税， 所以法院在庭审前， 通知

了外省市的上游税务机关， 作

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 参与

查明关键事实， 从而让上下游

税务机关共同就虚开事实作出

认定。” 陈颖告诉记者， 庭审

当天， 这一做法促成了上下游税

务机关对关键事实进行明确表

态。 “在庭审过程中， 外省市的

税务机关作为第三人， 对‘是否

存在真实交易’ 这一关键事实表

达了认可， 并表态可以退税抵

扣。 庭审后， 法院还发了协调化

解函， 保障当事人的诉求实现。”

“开拓思路” “突破固有做

法” 是陈颖在采访中数次提到的

两个关键词。 她表示， 在这起行

政诉讼中， 采取追加第三人这一

方式是希望还原事实真相， 同

时， 也从推动矛盾实质化解的角

度， 避免法院程序空转， 打破了

税务机关因为分段式管辖和执法

而造成的信息壁垒， 破解当事人

权利救济的循环困局。

收案类型多样

主要集中于检举类和退税类案件

记者从上铁法院了解到，

作为全国首家税务审判法庭，

该庭也在探索如何提升税务司

法的专业化水平， 以及在税务

纠纷解决、 服务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等方面如何推出更多切

实有效的举措。

在上铁法院发布的《税务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中，

从去年案件的收案情况来看，

涉及案由较多， 但主要集中于

履行法定职责类案由， 具体表

现为检举类案件和退税类案

件，两者总量超收案总量半数。

“这些案件涵盖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 征缴税款、 退

税、 政府信息公开、 检举、 企

业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等多个方

面， 法院有效维护了市场主体

的合法权益， 为同类争议的处

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

上铁法院税务审判庭庭长董燕

介绍， 从原告类型来看， 仍以

自然人为主， 但企业占比逐年

上升， 也表明市场主体对税务

纠纷司法解决的需求正稳步上

升； 从被告分布来看， 基本覆

盖全市各级税务机关， 其中，

区税务局及下属税务所在近五

年内作为原行为机关的涉诉数

量最高。

“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情况来看， 负责人出庭应

诉率超 90%， 税务机关负责人

出庭又出声， 有效推动了涉税

争议的实质化解。” 董燕说道。

记者获悉， 针对涉税争议

具有复杂性、 专业性的特征，

目前， 全国已有上海、 厦门、

长春三地， 通过设立税务审判

庭或合议庭的形式集中管辖区

域内税务案件。

及时回应涉税经营主体需求

税务审判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在审理检举类案件时，

发现个别公民存在‘职业举

报’ ‘恶意检举’ 等滥用诉权

问题， 法庭适时驳回起诉， 引

导当事人合理主张权利。” 陈

颖说道， “同时， 法院定期举

办税务行政案件庭审、 旁听、

讲评‘三合一’ 活动， 定期组

织税务行政审判、 行政复议、

行政执法同堂培训， 就是希望

通过与税务机关进行积极沟

通， 有效推动税收执法、 复议

与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

此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 法院还通过制发司法建

议、 矛盾协调化解函、 情况通

报等形式， 对税务行政诉讼案

件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反馈，

提出规范依法治税的建议， 及

时回应涉税经营主体的税收法

律需求。

“税务审判庭成立一年

来， 着力从‘助力中国营商环

境世界排名持续提升’ 的政治

高度来理解和谋划税务行政审

判工作。” 上铁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马浩 方告诉记者 ，

“‘法治化营商环境背景下的税

务审判’ 是一个专业的议题，

我们也与高校专家学者、 税务

机关一起对这个议题展开了深

入研讨， 对于法院在审判实践

中进一步推进税务案件集中管

辖改革、 切实解决税务争议，

以及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提供了宝贵意见。”

“上铁法院税务审判庭以

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核

心目标， 聚焦税务审判专业化

建设、 税务纠纷解决机制建

设、 税务审判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和监督税务机关依法行

政， 依法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

益， 增强经营主体司法获得感

和满意度。” 上铁法院党组成

员、 院长余冬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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